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
税务处理事项告知书
漳税三稽处告〔2026〕1号
福建省百浩防水工程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623MA31P8GY1N）：
对你（单位）（地址：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下林路156号10区17幢1403室）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于2026年3月17日之前作出税务处理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 
一、税务行政处理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理决定内容：
（一）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
你（单位）取得的由天津益鑫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开具的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（金额合计1,087,442.12元，税额合计173,990.72元，价税合计1,261,432.84元）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。上述发票已进行认证抵扣，应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。
（2） 通过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造成少缴税款，是偷税
你（单位）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进项税额抵扣，通过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，造成少缴增值税173,990.72元、城市维护建设税8,699.54元，是偷税。
针对上述违法事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根据2023年7月20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）第二十一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根据2024年1月15日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〉的决定》第四次修正）第二十九条;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（失联）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）第一条第二款;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（失联）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6〕172号）第一条第（四）款第二项;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税收违法案件查处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税总发〔2017〕30号）第二条第（三）款第一项之规定，拟将你（单位）从天津益鑫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取得的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（金额合计1,087,442.12元，税额合计173,990.72元，价税合计1,261,432.84）定性为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行为。具体发票明细如下：
	发票代码
	发票号码
	开票日期
	金额(元)
	税额(元)
	价税合计(元)

	1200181130
	09207678
	2018-08-07
	98482.76
	15757.24
	114240

	1200181130
	09207679
	2018-08-07
	98482.76
	15757.24
	114240

	1200181130
	09207680
	2018-08-07
	98482.76
	15757.24
	114240

	1200181130
	09207681
	2018-08-07
	98482.76
	15757.24
	114240

	1200181130
	09207682
	2018-08-07
	98482.76
	15757.24
	114240

	1200181130
	09207683
	2018-08-07
	98482.76
	15757.24
	114240

	1200181130
	09207704
	2018-08-07
	98761.21
	15801.79
	114563

	1200181130
	09207705
	2018-08-07
	98275.86
	15724.14
	114000

	1200181130
	09207706
	2018-08-07
	66521.8
	10643.48
	77165.28

	1200182130
	02641558
	2018-08-17
	43159.11
	6905.45
	50064.56

	1200182130
	02641559
	2018-08-17
	99310.34
	15889.66
	115200

	1200182130
	02641560
	2018-08-17
	90517.24
	14482.76
	105000
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（根据2016年2月6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）第九条；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》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〔2012〕年第33号)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等七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拟追缴你（单位）2018年增值税共计173,990.72元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588号)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第（二）款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等七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三条第一款；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(国务院令第588号)第二条、第三条第一款；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政文〔2011〕230号）第一条、第二条；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12号）第一条之规定，拟追缴你（单位）2018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共计8,699.54元、教育费附加共计4,984.65元、地方教育附加共计3,323.10元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等七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第三十二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（根据2016年2月6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）第七十五条之规定，拟对以上应追缴税款，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解缴税款之日止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。
二、你（单位）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请在我局（所）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之前，到我局（所）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的，视同放弃权利。 
 
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 
            二Ｏ二六年一月九日


